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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证 180 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净

值计算位数变更及修改基金合同、托管协议的公告 

 

为了减少上证 180 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份额净值与实际值的偏差，同时可以更精确的衡量本基金的跟踪偏离度及跟

踪误差，从而更好的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经与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协商一致，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将对本基金的基

金份额净值计算精确度进行调整，由保留至小数点后 3 位修改为保留至小数点后

4 位，并对上证 180 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

金合同”）和上证 180 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以下简称

“托管协议”）进行相应的修改，具体如下： 

一、基金合同的修改 

1、 基金合同的第十九部分“基金资产的估值”中的第（七）款“基金份额净值

的确认”： 

 原文：“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精确到 0.001 元，小数点后第 4 位四舍五入。

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修改为：“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精确到 0.0001元，小数点后第5位四舍五入。

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 基金合同的第十九部分“基金资产的估值”中的第（八）款“估值错误的处

理”： 

 原文：“1、当基金资产的估值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小数点后 3 位（含第 3 位）

内发生差错时，视为基金份额净值估值错误。” 

 修改为：“1、当基金资产的估值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小数点后 4 位（含第 4

位）内发生差错时，视为基金份额净值估值错误。” 

二、托管协议的修改 

1、托管协议第八部分“基金资产净值计算和会计核算”中的第（一）款“基

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和复核”： 

原文：“5、当基金资产的估值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小数点后 3 位内发生差错时，

视为基金份额净值估值错误。” 



 

2 

 

 修改为：“5、当基金资产的估值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小数点后 4 位内发生差

错时，视为基金份额净值估值错误。” 

 三、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中涉及的上述内容也将一并调整。上证 180 金融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时将对上述事项进行更新。  

 除上述事项外，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托管协议其他部分不作修改。 

 本次修改不涉及基金合同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变化，对基金份额持有人

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无需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我司已将上述基金合

同修改事宜向中国证监会进行了备案。  

 上述修改后的基金合同及托管协议自 2014 年 7 月 7 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 年 7 月 3 日    

 


